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4 頁

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7-6919

聯絡人：陳昱翰

電　話：02-7736-6236

受文者：東海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一)字第110014125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發布令、總說明暨逐條說明、Q&A問答集 (0141258A00_ATTCH1.pdf、

0141258A00_ATTCH2.pdf、0141258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轉知文化部會銜經濟部於110年10月5日發布施行「文化藝

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保障辦法」（下稱著作權保障辦

法），有關各機關及其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、行政法人未

來辦理藝文事務應遵行之著作權約定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0年10月8日文化部（下稱該部）文秘字第

1030303823號函暨經濟部經智字第1100460503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過往機關或法人辦理文化藝術事務之藝文採購、補助或徵

件時，普遍缺乏著作權觀念，對於著作權約定不甚重視，

以致在著作人格權方面，長期於契約上要求廠商承諾不得

對機關及機關授權之人行使著作人格權，在著作財產權方

面，未考量履約成果利用需求而習於約定由機關取得全部

著作財產權，影響創作者之著作權且不利著作流通運用。

三、為翻轉舊有思維，落實尊重文化藝術創作價值，保障藝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東海大學

1100012299　110/10/21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4 頁

工作者之著作權，促進藝文永續發展，避免發生著作權歸

屬約定之爭議，該部依據「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」第

14條第2項法律授權規定，會同經濟部訂定著作權保障辦法

（分七章，共二十六條），以下重點說明藝文事務著作權

保障原則及作業程序，請各機關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、行

政法人積極推動並切實遵行：

(一)落實尊重著作人格權（第4條）：機關或法人得依個案性

質及利用需要約定適當之首次公開發表內容及方式、應

適當表示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，以及不得不當修改著作

內容，導致損害著作人名譽。

(二)先評估著作權利用需求再合理約定（第5條及第19條）：

機關或法人辦理藝文事務前應預先評估可能產出之著作

權、利用需求及利用方式，再約定合理必要之著作財產

權歸屬或授權利用；如無利用著作財產權之需求，即無

須約定著作財產權。

(三)著作人取得合理待遇（第6條）：約定著作財產權歸屬或

授權利用時，機關或法人參酌相關客觀資料或市場行

情，給付合理對價、報酬或權利金。

(四)著作財產權以取得非專屬授權為原則（第8條、第11條及

第15條）：機關或法人如有利用藝文成果之需求，原則

上僅能約定取得著作財產權之非專屬授權，例外情形得

考量約定取得部分、全部著作財產權或約定取得專屬授

權，例如屬機關或法人專用、涉及他人隱私、保密資

訊、國家重大政策、保障人民參與及利用之重大公益考

量等。

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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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著作人約定限制（第9條、第12條及第17條）：除藝文採

購履行廠商為自然人時，成果屬安全或保密資訊、國家

重大政策參考，得約定以機關或法人為著作人外，餘藝

文採購、補助及徵件皆應以廠商、受補助者、徵件參與

人或實際創作人為著作人。

(六)取得著作財產權得授權予實際創作人再利用（第10條及

第23條）：機關或法人依前述第四點例外情形或著作權

保障辦法施行前取得著作財產權時，創作人基於非營利

及營利目的而有利用必要，得向機關或法人申請授權利

用，活化利用藝文成果。

(七)防免侵權保障原創（第5條及第22條）：機關或法人應注

意防免發生侵權情事，得約定藝文工作者、事業或徵件

參與人擔保未有侵害他人權利，並得要求其出具已取得

應有權利或授權之佐證。如發現有侵權時，得依第22條

第2項規定為相關處理。

(八)盤整並活化已取得之權利及授權（第21條及第23條）：

機關或法人取得部分或全部著作財產權後應依規定辦理

財產登帳，定期盤整及妥善管理著作財產權，並建立適

當之活化機制，以奠立著作財產權事後保障基礎及發揮

著作財產權利用效益。

四、有關藝文採購契約範本權利與責任條款之修正內容，該部

近期將函頒各機關參用。另為協助各機關及法人瞭解著作

權保障辦法內容意旨及藝文實務運作，該部撰擬33題問答

集供參考，並已公開於該部網站：文化藝術採購及著作權

專區/Q&A項目。

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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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檢附著作權保障辦法發布令、總說明暨逐條說明及「著作

權保障辦法Q&A問答集」各1份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

38


